  “祁门黄精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管理
办法（暂行）

第1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了促进祁门黄精的生产、经营，提高黄精产品质量，维护和提升“祁门黄精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在国内外市场的声誉，保护使用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》《集体商标、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规定》《“祁门黄精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》等,结合产业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 “祁门黄精”第5类第67974158号是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核准注册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，用于证明黄精产品的原产地域和特定品质。“祁门黄精”地理标志产品来源于申报并经核准的生产地域范围内，与《使用规则》要求一致。
第三条  祁门县中医药产业发展中心（以下简称“中心）是“祁门黄精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注册人，对该商标享有注册专用权，并推进“祁门黄精”区域品牌建设和保护。
第四条  申请使用“祁门黄精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，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，经中心审核批准后规范使用。

第二章 “祁门黄精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准入条件
第五条 凡在祁门县境内生产加工黄精的中医药经营主体，自愿申请使用“祁门黄精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。 
第六条 使用“祁门黄精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中医药经营主体必须具备以下条件： 
（一）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及生产许可证； 
（二）黄精来源于祁门县辖行政区域内，符合本办法第二条第二款要求； 
（三）使用“祁门黄精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中医药经营主体，其产品须达到《管理规则》中列明的品质要求；
（四）有检验检测资质机构出具的一年内的产品质量检测合格报告。 

第三章 “祁门黄精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申请程序

第七条 申请使用“祁门黄精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中医药经营主体，向中心提交以下材料： 
（一）“祁门黄精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申请表；
（二）营业执照复印件； 
（三）生产许可证复印件；
（四）一年内的产品质量检测合格报告。
第八条 中心自收到申请人提交的申请后，在30天内完成审核工作。 
第九条 符合“祁门黄精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条件的申请人，与中心签订《“祁门黄精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许可合同》后，方可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商标使用许可备案申请。
第十条 未获准使用“祁门黄精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，中心需向申请人书面说明理由，申请人也可以向祁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提出申诉。 
第十一条 “祁门黄精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许可使用期限为3年。许可期满后需继续使用的，被许可人须在有效期届满前30日内向中心提出续用申请。逾期未申请的，自有效期届满之日起不得继续使用该商标。对于有效期届满前已生产的库存产品，如需继续使用该商标，须在有效期届满前30日内向中心提出申请，并须在一年内完成销售或处理；逾期未处理完毕的，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。
 
第4章 “祁门黄精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被许可使用者
的权利和义务

第十二条 “祁门黄精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被许可使用者的权利： 
（一）有权在其产品上或包装上使用该商标，有权使用“祁门黄精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进行商品广告宣传； 
（二）有优先获得“祁门黄精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有关产品设计、技术工艺、项目设备等信息和咨询的权利； 
（三）优先参加中心主办或协办的技术培训、贸易洽谈、信息交流活动等； 
（四）有权利提出“祁门黄精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在管理、运作模式、品牌文化宣传、品牌发展规划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； 
（五）中心规定的其他权利。 
第十三条 “祁门黄精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被许可使用者的义务： 
（一）有维护“祁门黄精”产品特有品质、质量和市场声誉的义务，保证产品质量稳定； 
（二）积极参加中心组织的活动，按相关标准要求组织生产加工销售； 
（三）积极配合中心及相关部门对产品质量、商标使用等工作的监管以及项目申报、品牌宣传等活动，自觉接受监督；
（四）“祁门黄精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如以“母子商标”形式使用，规格不得小于自身产品商标的规格，且排列在企业商标之前或之上；
（五）“祁门黄精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使用者，应建立“专人、专账、专柜、专档”管理制度，确保“祁门黄精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标识不失控、不挪用、不流失，不得向他人转让、出售、馈赠。

第5章 “祁门黄精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管理和保护

第十四条 中心作为“祁门黄精”公用品牌的管理机构，具体实施以下工作： 
（一）负责《“祁门黄精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管理办法》的制定、修订和实施； 
（二）组织、监督“祁门黄精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使用； 
（三）负责对使用“祁门黄精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全方位的跟踪管理； 
（四）对生产经营单位的产品质量进行监督； 
（五）维护“祁门黄精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专用权； 
（六）协助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调查处理侵权、假冒案件； 
（七）对违反本管理办法的中医药经营主体作出停止商标使用、限期缴回（或销毁）商标标贴标识、依法追究侵权责任和损失赔偿等处理。 
第十五条 “祁门黄精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受有关法律保护，对假冒侵权，或未经中心许可，擅自使用与“祁门黄精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相同的或近似的商标，中心将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及有关法规和规章的规定，提请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或向人民法院起诉；对情节严重，构成犯罪的，报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侵权者的刑事责任。 
第十六条 “祁门黄精”地理标志使用主体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其使用权予以收回： 
（一）在使用期间出现不良诚信记录或发生产品质量安全事件被通报曝光； 
（二）有损害“祁门黄精”品牌形象的不规范行为，在行业中和社会上被通报曝光； 
（三）产品在各级市场监管等部门抽检中因质量等问题被通报曝光； 
[bookmark: _GoBack]（四）明显违反或不执行本管理办法，超出授权使用权限，套用、乱用包装损害品牌形象，经中心通知或通报仍不进行整改、不服从本中心管理的； 
（五）其他违反本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义务，情节严重的；
（六）经中心研究需要收回的情况。

第6章 附则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祁门县中医药产业发展中心负责解释。 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告之日起生效。


祁门县中医药产业发展中心
二〇二六年二月






